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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全县家长学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
督导检查的通知

各中心学校、县直学校（含民办）：

根据市教育局关工委工作安排，县教育关工委将于 10 月 31

日开始对我县家长学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，请相关学校

做好迎检准备。评估结果将作为年终党建考核一项内容，督查细

则见附件。

附件：阜南县教育系统家长学校工作考核细则

阜南县教育局

2023 年 10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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